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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就业性别歧视
女性劳动者怎么办？

就业歧视现象在职

场中可谓屡见不鲜，歧视

种类也五花八门，但最为

突出的还是性别歧视。

作为一种与现代文明格

格不入的社会痼疾，就业

性别歧视既有违人人生

而平等的基本人权，又踩

踏了法律红线。鉴于之

前有关禁止就业歧视的

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无法

阻止就业性别歧视靡然

成风，自 2023年 1月 1日

起施行的新修订的《妇女

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

“新法”）通过进一步细化

相关规则，明确具体措

施，加大干预力度，从而

吹响了全面遏制就业性

别歧视的法治号角。

核心
阅读

案例
2022 年 11 月初，刘女士应聘一家烹

饪职业培训机构的文案岗位。她认为自
己的学历和实习经验完全符合该培训机
构提出的应聘条件，可仔细浏览招聘页
面才发现“男性优先”。这不是明显的搞
就业性别歧视吗？刘女士想知道：当劳
动者遇到就业性别歧视时该如何维权？

说法
新法的亮点之一就是将就业性别歧

视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并规定了用
人单位应承担的行政责任，从而通过行
政手段来加大查处力度。

该法第 49 条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应当将招聘、录取、晋职、晋级、
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培训、辞退等
过程中的性别歧视行为纳入劳动保障监
察范围。”

第 83 条规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实施就业性别歧视的，由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

者情节严重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
下罚款。

据此，女性劳动者遭遇就业性别歧
视时，既可以向妇联、工会求助，也可以
向司法机关举报或者起诉，但最主要、最
有效的维权途径还是劳动保障监察方
式。本案中，面对某烹饪职业培训机构的
就业歧视行为，刘女士可以向劳动保障
监察部门进行投诉，由劳动保障监察部
门进行依法查处。

案例
某街道办事处公开招考村级后备干

部时，向社会发布的招考公告显示：招考
人 数 共 30 人 ，涉 及 街 道 下 辖 的 20 个 村
社，除其中一个村招考不限男女外，12 个
村限定只招考男性，男女岗位人数比例
为 22:7。在确定入围人员时，该街道办
事处又暗箱操作，将尚未生育的女性挡
在门外。一些被拒之门外的当事人想通
过诉讼途径维权，但考虑到个人力量弱
小，维权成本又比较高，只好作罢。那
么，面对这样的维权难题该怎么办？

说法
虽 然《就 业 促 进 法》已 经 规 定 ，对

实 施 就 业 歧 视 的 行 为 ，劳 动 者 可 以 向

法 院 提 起 诉 讼 ，但 现 实 中 确 实 存 在 着
个人很难通过私益诉讼维权成功等问
题 。为 了 更 加 有 效 地 保 护 女 性 就 业 平
等 权 ，新 法 将 就 业 性 别 歧 视 纳 入 公 益
诉讼范围。

该法第 77 条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
益，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检察机关
可以发出检察建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诉讼：（一）
确认农村妇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时
侵害妇女权益或者侵害妇女享有的农村
土地承包和集体收益、土地征收征用补
偿分配权益和宅基地使用权益；（二）侵
害妇女平等就业权益；（三）相关单位未
采取合理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四）
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贬低损

害妇女人格；（五）其他严重侵害妇女权
益的情形。”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
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
势，且更有胜算把握。

本案中，村级后备干部不属于不适
合妇女的工种，涉案街道办事处的一系
列做法侵犯了妇女平等就业合法权益，
并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社会公正被
践踏。对此，遭遇歧视的当事人可以向妇
联等部门反映并由妇联等部门向检察机
关移送线索，也可以直接向检察机关反
映。检察机关经调查属实后，应当向涉案
街道办事处发出进行纠正和整改的检察
建议。如果街道拒不执行检察建议，检察
机关应当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

潘家永

员工提出不加薪不续约

公司不允并继续用工违法

律师信箱

编辑同志：
我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到期后，

我提出必须加薪才能续签劳动合同，公
司虽明确拒绝但继续对我用工并按照
原劳动合同支付工资，至今已经超过半
年。请问：我能否向公司索要原劳动合
同期满次日起的 2倍工资？

读者 张盼盼

张盼盼读者：
你可以向公司索要原劳动合同期

满次日起的 2倍工资。
《劳动合同法》第 82 条第 1 款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
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 6 条规
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
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 82条的
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并
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
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
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
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支付经济补偿。前款规定的用人单位
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
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截止
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

上述规定表明，为使劳动者对原劳
动合同到期后是否续订有合理预期，以
便提前准备再就业等，用人单位应当基
于诚实信用原则在原合同到期前的合
理期间内通知劳动者，协商办理终止或
者续订劳动合同事宜。如果用人单位未
履行上述附随义务，用工关系继续的，
只有用人单位一方对原劳动合同期满
和继续用工的法律后果有预期，而劳动
者则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原劳动合同
期满之日，即是用人单位应当续订劳动
合同之日和承担未续订法律后果之日。

结合本案，在你明确告知公司不同
意按照原工资待遇续订劳动合同的情
况下，意味着你对未能续订劳动合同没
有过错。公司的正确做法是要么按照你
的要求提高工资待遇与你签订劳动合
同，要么书面终止劳动关系并向你支付
经济补偿金。而现实是公司既不提高工
资待遇与你续订劳动合同，也不终止劳
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金，反而是继续
对你用工并按照原待遇支付工资，此时
的用工性质属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而用工，公司必须向你支付未签劳动合
同的双倍工资。

律师 颜梅生

案例
魏女士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第二

个孩子的哺乳期满后失去了工作。今年
10 月，她决定再次求职，并想应聘营销员
岗位。可是，很多公司在招录营销员过
程中均明确规定男性优先，这使她对自
己能否顺利实现再就业产生了怀疑。那
么，这些公司的做法是否构成就业性别
歧视？

说法
新法在明确提出要“防止和纠正就

业性别歧视”的同时，列举了就业性别歧
视的具体情形，这是其亮点之一。

该法第 43 条规定：“用人单位在招录
（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实
施下列行为：（一）限定为男性或者规定
男性优先；（二）除个人基本信息外，进一
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情

况；（三）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
（四）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
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五）其他以性别
为由拒绝录（聘）用妇女或者差别化地提
高对妇女录（聘）用标准的行为。”本案
中，营销员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不适合
妇女的工种或岗位。因此，招聘单位将男
性优先作为招录条件的做法构成就业性
别歧视。

遭遇就业性别歧视，可要求劳动监察部门查处222

如果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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